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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0]26号)

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价对象、

网下摇号配售、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2009年修订）。 

重要提示 

1、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顺科技”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126 号文核准。捷顺科技

的股票代码002609，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

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网下发

行数量不超过600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20%；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

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3、招商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2011年7月26日(T-6

日)至2011年7月29日(T-3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只有

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年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

可参加路演推介，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以自主选择

在北京、上海或深圳参加现场推介会。 

4、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须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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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配售对象应按照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5、2011 年 7 月 29 日（T-3 日）12:00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

售对象（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主承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

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除外）方可参与本次初步询价。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

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交有效报价，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6、配售对象初步询价最多可以申报3档价格，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

下限为150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150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150万股的整数倍；

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过600万股。 

7、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称及对应的有效

申报数量。 

8、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

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缴

纳申购款，将视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深圳

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

予以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9、本次发行总量为3000万股,网下发行数量为600万股，招商证券与发行人

协商，确定每笔网下配售的配售量为150万股。 

10、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结束后，如果网下资金有效的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则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信息对资金有效

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序，依次配号，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号数等于其资金有效的申购量除以150万股后所得整数，然后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根据摇号结

果按每一中签号配售150万股进行配售。 

11、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

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12、参与网下询价的配售对象其报价具体信息将会在《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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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请配售对象

理性报价、谨慎报价。 

13、本次发行可能因以下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如提供有效报价的询

价对象不足20家；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预期；网下机构投资者在

既定的网下发售比例内有效申购不足。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重新启动发行安排等事

宜。 

14、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3个月，锁定期自本次

发行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15、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

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细阅2011年7月25日（T-7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2009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www.szse.cn）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7 

（2011 年 7 月 25 日）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T-6 

（2011 年 7 月 26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北京） 

T-5 

（2011 年 7 月 27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T-4 

（2011 年 7 月 28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上海） 

 

T-3 

（2011 年 7 月 29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深圳) 

初步询价截止日（截止时间为 15:00 时） 

T-2 

（2011 年 8 月 1 日）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

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T-1 

（2011 年 8 月 2 日）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 

（2011 年 8 月 3 日） 

网下发行缴款日（截止时间为 15:00 时） 

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上投资者缴款申购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T+1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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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 4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T+2 

（2011 年 8 月 5 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公告》、《网下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资金解冻 

T+3 

（2011 年 8 月 8 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1、T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下申购缴款日）； 

    2、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

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3、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

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推介的具体安排 

招商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

价和推介工作。招商证券将于2011年 7月 26日(T-6日)至2011年 7月 29日(T-3

日)，在北京、上海、深圳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路

演推介。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2011 年 7 月 26 日 

（T-6 日，周二） 
13:30-15:30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二楼聚宝厅 II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9 号 

2011 年 7 月 28 日 

（T-4 日，周四） 
13:30-15:30 

上海新天哈瓦那大酒店三楼舜华宴会厅 1+2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288 号 

2011 年 7 月 29 日 

（T-3 日，周五） 
9:30-11:30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店三楼广东厅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4088 号 

注：1、以上时间、地点如有变动，另行公告。 

2、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欢迎垂询： 

北京联系人：李弦             咨询电话：010-57601812 

       上海联系人：王岳杰           咨询电话：021-58824352 

       深圳联系人：刘晓晨           咨询电话：0755-25310057 

 

三、初步询价安排 

1、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

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

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捷顺科技 IPO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2、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7月 26 日（T-6 日）至 7月 29 日（T-3 日）每日

9:30～15:00。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

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代其填写、提交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3、配售对象应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

3 档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 元。每一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

下限为 150 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150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150 万股的整

数倍；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600 万股。配售对象提

交申报数量及申报价格时应注意：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 3 档申报价格分别是 P1、 P2 、P3、，且 P1>P2>P3，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Q1、Q2、Q3，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P，若 P> P1，则该

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申购；若 P1≥P> P2，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

量为 Q1；若 P2≥P> P3，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 Q2；若 P3

≥P，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 Q2+ Q3。 

4、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1 年 7

月 29 日 12:00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申报信息（包括配售对象

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账号等）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

于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150 万股以上或者任一报价

数量不符合 150 万股最低数量要求的申报数量。 

5、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

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6、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

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

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人：刘彤、王建政、孟祥友、李弦、袁新熠、刘晓晨 

联系电话：0755-25310057、010-576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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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7月25日 

 

 

 

 

 

 

 

 

 

 

 

 

 

 

 

 

 

 

 

 

 


